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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荀子“化性起伪”说
蕴涵的道德与政治的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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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 在荀子看来，“化性起伪”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道德善恶程度的差异，这种差异就是儒家所倡导的贵族等级礼

制的道德基础。因而从政治上看，贵族等级礼制的本质就是对恶的克制，是善者对恶者的统治，政治与道德是相统一

的。但是，由于荀子用政治原则规范道德范畴，忽视了道德的独立性，因而从道德的角度看，荀子的政治原则并不能真

正实现善者对恶者的统治，其理想政治制度也不能实现最理想的道德境界。因此，荀子的“化性起伪”说存在着政治

与道德的逻辑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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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是追求政治与道德统一的，作为先秦最后

一个儒学大师的荀子也非常重视对这一问题的探

讨。荀子是以性恶论为前提来展开其政治学说和道

德理论，来进行其理论建构的。但奇怪的是，荀子

的人性论，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礼学、政治学说和道

德理论，都分别深深地、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后世

儒学的发展，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讨论政治哲学问

题的思路却被后人所抛弃。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荀

子的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。而这

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其 “化性起伪”说中，因此，

本论文就分析荀子是如何通过 “化性起伪”说来论

证道德与政治相统一的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逻辑矛

盾，从而展显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。

一

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，但他同样坚持儒家
的基本观点: 人所真正追求的、最终所要达到的却

是一种善与治的状态，那么这一从恶到善的转变是

何以可能的呢? 这就是荀子所提出的 “化性起伪”

说: “故圣人化性而起伪，伪起于性而生礼义，礼

义生而制法度……。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”
( 《荀子·性恶》) “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，以为偏

险而不正，悖乱而不治，是以为之起礼义，制法

度，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

之也，使皆出于治、合于道者也。” ( 《荀子·性

恶》) 简单说来， “化性起伪”的主要功能就是:

圣人通过 “礼义” “法制”来教化人和治理社会，

实现人由恶向善的转化。
荀子的“化性起伪”说虽然承认人性是可变化

的，但认为 变 化 的 程 度 是 有 差 异 的。荀 子 指 出:

“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，性也; 所以

异而过众者，伪也。” ( 《荀子·性恶》) “注错习

俗，所以化性也; 并一而不二，所以成积也。……
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。彼求之而后得，

为之而后成，积之而后高，尽之而后圣。故圣人也

者，人之所积也。人积耨耕而为农夫，积斫削而为

工匠，积反货而为商贾，积礼义而为君子。” ( 《荀

子·儒效》) “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”，就是说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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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完全的、绝对的善，没有一点恶。 “伪”就是指

人们的生活方式，“积”就是人们长时期的 “伪”。
在这里，荀子虽然承认圣人的本性与众人的本性一

样都是恶的，恶的本性可以通过 “伪” “积”而

化，但他更为强调的是圣人君子的 “伪” “积”与

众人的“伪”“积”不同: 圣人君子 “积”的是礼

义。而在儒家学说中，礼义是道德修养直接相关

的。这就意味着，由于“积” “伪”的不同，人与

人之间存在着善恶程度的差异: 圣人君子等儒者以

礼义为“积”，从道德上说，他们是善的，或者说

善的程度很高; 而农工商由于所 “积”的不是礼

义，他们从道德上说是恶的，或者说善的程度低。
正是以这种道德程度差异为基础，荀子提出了其基

本的政治原则: “论德而定次” ( 《荀子·君道》) ，

“德”就是德性，属于道德的范畴; “次”就是政

治地位的等级秩序，属于政治的范畴。荀子所说的
“论德而定次”的具体内容就是 “大儒者，天子三

公也; 小儒者，诸侯大夫士也; 众人者，工农商贾

也。” ( 《荀子·儒效》) “天子三公” “诸侯大夫

士”，是政治的概念，是统治者，相应地，工农商

贾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，即被统治者; 而 “大儒”
“小儒”在儒家学说中是属于道德方面的内容，相

应地，这里的 “众人”也是属于道德范畴的。因

此，荀子将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道德程度上的差异

等同起来，为等级制度构建一个道德根据: 道德上

的善者统治道德上的恶者，或者说，道德上善的程

度高等级者统治低等级者，政治统治的本质就是道

德上实现善的要求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道德与政治

是统一的: 政治制度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。
同时，荀子又从“化性起伪”中的道德程度的

差异出发讨论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

一，道德教化与暴力统治，即礼与刑法之间的关

系。他说: “听政之大分: 以善至者待之以礼，以

不善至者待之以刑。” ( 《荀子·王制》) “由士以上

则必 以 礼 乐 节 之，众 庶 百 姓 则 必 以 法 数 制 之。”
( 《荀子·富国》) 这里的礼已不仅仅是一种规范仪

式，而且有了统治手段的内容。显然，道德上的
“善至者”就是 “士以上”的统治者，道德上的
“不善至者”就是 “众庶百姓”等被统治者。因

此，在荀子学说中，作为政治治理原则的礼与刑法

都是有道德作为基础的，二者具有着内在的一致

性: 都是善的实现，都是善对恶的克制，而且都是

以统治者为道德上的善，而被统治者为道德上的恶

的假说为前提的。
当然，荀子在其政治理论中，并没有将礼与刑

法并列，而是认为礼是更为根本的因素， “礼义生

而制法度” ( 《荀子·性恶》) ，“礼者，法之大分”，

( 《荀子·劝学》) 即礼是法的基础，从根本上规定

了法的功能及其范围，甚至可以说法的最根本功能

就是维护礼。那么，这种礼的内容是什么呢? 荀子

指出: “故尚贤使能，等贵贱，分亲疏，序长幼，

此先王之道也。” ( 《荀子·君子》) “礼者，贵贱有

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。” ( 《荀子·
富国》) “先王之道”就是礼，其最本质的内容是
“贵贱有等”，它实际上就是贵族等级制度。如此一

来，礼就被荀子发展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政治制度，

实现了政治原则与道德范畴的内在统一。
根据以上分析，荀子确实试图以 “化性起伪”

说来达成儒家所追求的政治与道德的统一: 圣人君

子既是道德的善者，又是国家社会的治理者; 礼即

是道德修养的唯一手段，又是基本的政治原则。这

既为儒家的政治原理寻找到了道德范畴的依据，又

使儒家道德原则的实现获得了政治的保障。

二

但是，荀子通过“化性起伪”说来论证其政治
原则和道德范畴相一致的过程中存在着逻辑矛盾，

使得其所构建的政治原则与道德范畴无法真正地统

一起来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。
第一，性恶论、 “化性起伪”说与贵族等级的

礼制之间存在着冲突。根据荀子的礼制， “故天子

大路越席，所以养体也，侧载睪芷，所以养鼻也;

前有错 衡，所 以 养 目 也; 和 鸾 之 声，步 中 《武》
《象》，趋中《韶》《护》，所以养耳也; 龙旗九斿，

所以养信也; 寝兕、持虎、蛟韅、丝末、弥龙，所

以养威也; 故大路之马必倍至教顺然后乘之，所以

养安也。” ( 《荀子·礼论》) 显然，天子的自然本

性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克制，反而是最大程度上得

到了满足。换言之，根据圣人制定的等级礼制，社

会应优先满足天子的物质需求，天子能够尽可能地

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。根据荀子的等级原则，贵族

在物质分配方面也具有优先权，只不过比天子差一

个或几个档次，整个统治阶级可以获得满足自然欲

望的物质条件。这就意味着，统治者的自然本性并

没有被克制。根据性恶论，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本性

或自然欲望来行动，或者说不克制自己的本性而行

动，就是恶的。因此，从性恶论来看，政治上的统

治阶级在道德上是恶的， “化性起伪”是没有成

效的。
同时，根据荀子的等级制度， “孝弟原悫，軥

录疾力，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，是庶人之所以

取暖衣饱食、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。” ( 《荀子·
荣辱》) 依据圣人所制定的贵族等级制度，“庶人”
必须永无休止地劳动来满足上层统治者的物质欲

·09·



望，否则他们就有被“杀戮”的危险。“庶人”的

生活仅仅是“暧衣饱食”而已，其自然欲望无法表

现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自然本性得到了克制。
根据性恶论，人如果克制自己的本性而行动，他就

是善的。因此，从性恶论来看，政治上处于被统治

者的民众就是善的。这同样也说明了 “化性起伪”
说是无效的: 克制人的自然本性仅仅依靠暴力就

行了。
如此一来，荀子的观点就必然产生了矛盾: 道

德上本来应该是善的圣贤在政治生活中是恶的，道

德上本来应该是恶的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却是善的。
即政治的善和道德的善是分裂的。如果荀子坚持统

治者是善的，那么性恶论就不能成立; 如果荀子坚

持性恶论，那么 “化性起伪”说显然是不能成立

的。因此，荀子的理论构建中必然存在着某个被他

所忽视的逻辑混乱。这一逻辑混乱只能从其理论基

石性恶论中探寻。荀子说: “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

利焉，……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

夺，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，

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
用 此 观 之，然 则 人 之 性 恶 明 矣，其 善 者 伪 也。”
( 《荀子·性恶》) “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”“治”都是

政治的范畴，而善恶都是有道德意义的。显然，荀

子并没有将性恶论作为不需要讨论的理论前提，而

是作为论证的结果: 人性是造成政治的恶的原因，

因而人性在道德上是恶的。荀子又明确指出: “凡

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，正理平治也; 所谓恶者，偏

险悖乱也。” ( 《荀子·性恶》) 显然，荀子将道德

范畴的善恶与政治范畴的治乱混为一谈，用政治的

治乱来指代道德的善恶。这必然导致这么一种观

念: 道德的善恶最终要由政治手段来解决，如果达

成了政治上的治理，人性的道德的恶也就被消灭

了。但是，从逻辑上说，道德的善恶和政治的治乱

是区别的。道德范畴具有独立于政治范畴的内容:

人性中既没有 “正理平治”，也没有 “偏险悖乱”，

它只有人的自然欲望。因此，从道德角度来说，性

恶论中的恶只能是自然欲望，而不是 “偏险悖乱”;

道德的善就是对人性的克制，而不是 “正理平治”
的贵族等级礼制。由于荀子的贵族等级礼制本质上

是用来分配社会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的，而不是用

来克制人们的自然欲望的，因此，它必然存在着政

治原则与道德范畴的不一致性。
第二，荀子所设想的理想政治制度与最理想的

“化性起伪”说是不相容的。荀子说: “治之经，礼

与刑。” ( 《荀子·成相》“治之经”就是指理想的、
最完善的政治制度。根据荀子的学说，礼是相对于

道德上的善者而言的，刑是用来对付道德上的恶者

的。因而刑的存在就意味着道德上恶的存在，即荀

子所构建的理想的政治制度并不是道德上的最高境

界。也就是说，荀子所说的“化性起伪”的效用有

限的，因为即使在理想政治的状态下，也总有人的

本性因不能化而保着恶。反过来，如果 “化性起

伪”的效用是充分的，即人人都可能被“化性”而

成为善的，那么 “礼与刑”并不是理想的政治制

度。因为，“化性起伪”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人都成

为圣人君人，人人都是善的，而且都是同等程度的

善。这样一来，刑就由于没有了恶而应该被彻底废

除了，礼也由于没有了道德程度的差异而失去了存

在的意义。因此，荀子所构建的理想的政治制度之

中存在 着 政 治 原 则 与 道 德 范 畴 之 间 的 某 种 不 一

致性。
这一政治原则与道德范畴之间的矛盾的产生，

还是在于荀子从政治原则出发讨论这一问题的，荀

子说: “故性善则去圣王、息礼义矣。性恶则兴圣

王，贵礼义矣。” ( 《荀子·性恶》) 这里的“圣王”
“礼义”都是政治范畴。显然，道德范 畴 的 “性

善”“性恶”是以政治范畴的 “圣王” “礼义”为

归宿的，荀子的理论前提是政治范畴 的 “圣 王”
“礼义”。因而他将礼夸大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:

“故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

宁。” ( 《荀子·修身》) “人无礼”的礼属于道德的

范畴，“国家无礼”的礼属于政治的范畴。荀子由

于强调作为政治原则的、贵族等级制度的礼的神圣

性，就为它构筑一个道德程度差异的依据，这就必

然承认恶的存在，刑也就具有了终级的意义。因而

荀子就强调了 “化性起伪”产生圣人君子的功能，

而忽视了“化性起伪”的理想境界是使每个人都成

为君子圣人。换言之，荀子的理想政治制度并没有

建立在理想的道德界之上，这就产生了其学说中的

政治原则与道德范畴之间的矛盾。
综上所述，荀子试图以“化性起伪”说将其道

德的性恶论与礼刑结合的政治原则统一起来，但其

理论中确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

逻辑矛盾，其论证是无力的。因而虽然荀子对西汉

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，但他从性恶论出发讨论政治

问题的思路却被汉儒所抛弃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

荀子的理论探求是无意义的，恰恰相反，正是由于

他将这一思路彻底发挥，将其政治原则与道德范畴

之间的逻辑矛盾展显现出来，使得后来儒者被迫开

劈新的路径，从而推动了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理论

的发展。
( 责任编辑: 齐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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